在职人员申请学位注意事项（在职博士、同等学力）
一、信息审核
1．申请论文送审的在职申请学位人员（含在职博士和同等学力人员）在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提交申请前请认真检查是否已按要求完成各项任务。
2．各位在职人员指导教师应对在职人员的课程学习、课题研究、临床工作、学位论文等完成情况进行严格审查，组织在职人员完成专业课考试（具体要求见系统“毕业申请”模块）。
二、提交学位申请材料
申请论文送审的在职人员请于申请提交截止日期两天将以下材料提交所属学院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是否填写完整并签章：
1.在职博士需提交的材料
（1）《在职人员培养过程审查表》（从系统“毕业申请模块导出”）《在职博士申请学位培养计划表》（从研究生系统中培养计划（二）页面导出）《专业课考试卷》《全国统考外语合格证书》《专科医师培训合格证书》或《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证书》《在职博士临床轮转记录手册》。专业课试卷由学院审核存档，其余材料学院审核后返回在职人员保管。
（2）用于申请博士学位的SCI（卓越期刊）文章复印件、《文章发表导师确认表》（见系统“科研管理-发表论文登记”板块）《论文收录（发表）证明》学院审核后汇总提交至研究生院。
2.同等学力人员需提交的材料
《在职人员培养过程审查表》（从系统“毕业申请”模块导出）《在职人员申请学位培养计划表》（2023年及以后选导师的申请人员的培养计划从研究生系统中培养计划（二）页面导出）《专业课考试卷》《全国统考成绩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和《医师资格证书》（申请专业学位者需提交）。专业课试卷由学院审核存档，其余材料学院审核后返回在职人员保管。
三、学位论文送审工作
1.学位论文格式参照《福建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格式规范》（见系统“学位论文规范”模块）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学位论文正文（包括引言、材料和方法、结果及讨论）的字数要求为（不包括图表）：申请博士学位，不少于3万字；申请硕士学术学位，不少于1.5万字；申请硕士专业学位，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字数为1500字左右，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字数为1000字左右（专业学位论文800字左右）。
2.送审论文仅包括论文封面、目录、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文、综述，不得出现“致谢”部分的内容。论文内容不得出现申请人、指导教师、相关人员的姓名、单位名称和地址。如有出现违规内容，被送审系统发现而退回，影响评阅等后果自负。查重版仅仅是删除了送审版中的“材料和方法”“参考文献”和“综述”，其他内容是一致。
3.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的论文将由研究生院或学院直接将电子版送审；未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的论文，学生根据要求进行修订，提交进行二次检测，若仍未通过，推迟到下一批次申请学位。
4.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评阅合格有效期为半年，逾期未安排答辩者，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需重新送审。
四、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申请最迟必须于答辩前一周提交到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审核（同时在系统提出申请），内容包括答辩申请受理意见、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评阅情况、答辩安排（含答辩委员会组成人选、答辩时间和地点）等。答辩委员会成员资格查阅《福建医科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成果答辩工作规定》（见系统“学生答辩申请”模块）。学校将组织人员对研究生答辩进行督导。
五、申请学位材料
1.请按照“在职人员提交学位材料清单”（见系统“毕业与学位-在职人员提交学位材料”模块）提交全部材料到所在学院，并在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学位申请。
2.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除在“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相关材料外，还需根据申请学位的批次于3月20-25日（3月授学位批次）、6月20-6月25日（6月授学位批次）、9月19-25日（9月授学位批次）、12月19日-12月25日（12月授学位批次）、登录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提交学位答辩申请（专硕还需提前填写规培、医师证书信息）。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在信息平台网页填写论文信息（请提交终稿论文电子版）。
3.在职人员在研究生系统填报学位论文送审申请时，须预先填写并提交“学生论文发表情况登记表”（在学期间已发表的文章，含用于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且需经过导师和学院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式提交论文送审申请。
4.同等学力人员可根据个人需要，在提交申请学位材料前务必自行复印好自己的《评阅意见书》《答辩决议书》及《成绩单》，以便后期报考博士研究生时提交给报考学校审查。
5.关于提交学位照片要求：
粘贴在学位申请书、临床能力考核表等材料上的照片和提交用于制作学位证书的照片（小2寸2张）需一致，上传研究生系统电子版相片分辨率为480（宽）*640（高）像素，图像文件大小为10-40kB，JPG格式。且相片是正面免冠彩色半身且背景为蓝色。研究生管理系统中的学位申请照片务必与国家同等学力系统平台上提交的照片（是指自己注册时提交的那张，非在学校确认时拍照的那张）一致。若注册时提交的相片不符合《电子照片规格》的，请重新拍照并提交相片及相片电子版（相片电子版命名为：学号姓名身份证号，与申请学位材料一起提交各学院），否则学位证书网上查验时将出错。
洗相请用高分辨率（未经压缩）的版本，以保证足够清晰。
1）两张1寸相片请自行粘贴于一式二份的“学位申请书”中，如申请专业学位者，还需一张1寸贴在临床能力考核表上。
[bookmark: _GoBack]2）两张小2寸相片（小2寸）用于制作学位证书，剪裁后，装于小信封中，信封左上方请注明学号和姓名（信封封口无需密封），不放入档案袋中，提交给学院。
6.在职人员申请学位参照全日制研究生管理模式(二级学院管理)进行。请学位论文送审未通过或已通过论文送审尚未申请学位的学员前往导师所属学院领回论文送审时所提交材料，以免遗失。
六、学位论文提交要求
（1）一般情况下，学位论文为公开论文。学校将向国家图书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CNKI）、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等机构提交并公开向社会提供网络在线查询和下载等服务。
（2）如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教学、科研项目、任务等工作或者在教学、科研过程中接触、知悉、产生和处理较多国家秘密事项的学位论文，需按照《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学位〔2016〕27号，“学位论文规范”模块下载）办理。
（3）若学位论文涉及专利申请或科研机密等，需在系统填报延期公开申请，每次申请不超过2年，但仍需参加学位论文盲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学位论文质量抽检。
2.学位论文提交
学位论文纸质版随毕业与学位申请材料一同提交，需双面打印，封面统一用麻纱纹纸胶印（博士用淡红色，学术学位硕士用淡黄色，专业学位硕士用淡蓝色），胶装成册。请注意认真阅读《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并确认签名。
学位论文电子版终稿，通过系统提交，需含《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完整签名扫描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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